聊城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书
甲方：           聊城大学           乙方：      （填联合培养单位）          
丙方：  （填联合培养研究生姓名）    身份证号：                              
为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管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明确各方在联合培养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聊城大学（以下称甲方）和联合培养单位（乙方）、联合培养研究生（丙方）经协商，就有关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联合培养基本信息
经协商，乙方同意接收甲方研究生丙方          学号（          ）进行联合培养，联合培养日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甲方指定              为丙方导师，乙方指定             为丙方导师，甲、乙双方导师共同对丙方进行培养指导。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负责丙方的学籍、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开题、中期筛选、论文中期检查、论文答辩、学位授予及就业指导等事宜。
（二）负责对丙方进行安全、知识产权和保密等方面的教育。
（三）负责丙方在乙方期间培养环节的监督提醒以及与乙方的对接沟通工作。
（四）协助乙方做好丙方在联合培养期间的日常管理。
（五）负责为丙方购买联合培养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负责丙方在联合培养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住宿、实验、安全、纪律考核和助研津贴等管理事项，为其提供必要的学习、科研生活等条件。
（二）负责指导丙方制定在联合培养期间的研究计划、课题研究，以及丙方在乙方完成前沿讲座、社会实践环节后的学分认定。
（三）知晓甲方对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相关要求，确保丙方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达到甲方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并与甲方导师做好对接沟通工作。
（四）丙方报考乙方博士研究生，乙方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四、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学籍归属甲方，课程学习、学位论文开题、中期筛选、论文中期检查、论文答辩、学位授予及就业等事宜在甲方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前沿讲座、社会实践等工作在乙方进行，按甲方学位管理流程在甲方申请学位。
（二）必须遵守甲、乙方各项有关研究生管理的规章制度工作纪律和学习纪律，如因违反规定而造成事故，须追究本人责任。
（三）在联合培养前应知晓甲方对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相关要求，如因自身原因造成未能修满学分、未完成毕业论文、毕业信息有误等情况，由本人负责。
（四）在联合培养期间应保持与甲方导师、学院的联系，及时关注甲方网站、班级微信群相关工作的通知，联合培养结束后应按照甲方返校规定按时返校。
（五）在往返路上的安全事宜由本人负责。
五、其它约定
（一）丙方联合培养期间，乙方为其提供助研津贴      元/月，以及其它相关的福利待遇为                                                                。
（二）甲方及丙方承诺对乙方的所有科研项目的全部内容保密。如果因泄密对乙方造成经济损失时，由当事人负法律责任。
（三）丙方在乙方培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应首先满足甲方的毕业要求，其它论文及成果署名及排序由甲、乙方导师协商解决。
（四）在联合培养期间，丙方因公致伤、残、亡的，或因公而生疾病的，乙方承担有关责任及费用，甲方协助处理；非因公致丙方伤、残、亡，或非因公而生疾病的，由甲方按研究生管理规定处理，乙方可给予适当救助。
（五）本协议由甲方和乙方签字盖章、丙方签字后生效，一式七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三份，乙方、研究生导师、丙方各执一份。
（六）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解决。三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发生争议或意见不一致时，由三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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